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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报道”与新闻侵权 

作者： 王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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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闻媒体对于报道对象中纠纷双方或多方的“平衡报道”合法性问题一直存有疑虑，有关法院在具体处理类似

案件时也往往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也感到没有把握，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势必会影响到新闻媒体报道活动的正常开展。

笔者认为，只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把握好平衡报道的关键，新闻媒体就不会构成名誉侵权，也就是可以以此作为新闻侵

权的抗辩事由而不必承担侵权责任。  

一、“平衡报道”的定性  

所谓“平衡报道”，简单的说，就是客观、中性刊登被报道人之间的论争，在性质上属于“客观报道”的范畴。目前关

于新闻侵权抗辩的论述中，只有《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一书对此做出了明确表述（郭卫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第35页），该书认为，“新闻机构在刊登这些意见时，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两种意见之间存在分

歧，新闻机构也应当如实客观的刊登，以保障公民言论和新闻自由。对于这些新闻中存在的侵害他人权利的言辞，新闻

机构不应当承担责任。这是履行新闻报道客观中立的要求所决定的，而且被报道人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消除不良影

响。社会公众对于这样报道也会持批判态度，不会轻信一方意见，因此很难说存在损害事实”。  

对于“平衡报道”的法律依据，似乎很难找得到，但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暗含于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比如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纠纷的两个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其判断构成新闻名誉侵权与否的法理基础就是报道是否公正客观，由此

出发，对于几种常见的事实进行了具体认定，虽然没有明确表明对“平衡报道”的态度，但实际上可以认为属于当然之

意（不过如果能够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就更好了）。  

二、“平衡报道”成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要点  

首先，要分析报道的对象，确定按照法律规定是否可以进行报道，这是正确报道的前提。比如报道正在审理过程中的案

件，就要看一看该案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可以报道的范畴。在这一点上，我国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在很多国家

是不允许对正在进行审理的案件进行公开报道的，而我国法律除特殊情况（如未成年人案件、涉及需要保密的案件等）

外，并未禁止对案件进程进行报道。因此，只要报道的案件不涉及上述情况，就可以认为符合报道对象的要求。目前报

道对象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情况较多，比如婚恋、家庭纠纷等等，笔者认为这些素材从总体上应排

除在报道对象之外，因为对隐私权的侵权构成相对于其他人格权更为容易，新闻媒体在此问题上败诉的案例也不少，出

于安全性考虑，应做谨慎处理。  

其次，要正确确定报道的方式，这是“平衡报道”构成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关键所在。例如，对于涉诉案件双方或多方

的报道，新闻媒体就要正确确定在法院尚未对该纠纷做出终审判决（裁定）之前的报道方式，是明显倾向一方，还是公

正客观。如果属于前者，则不能成为抗辩事由，很可能构成侵权，而且即使该案尚未终审之前被攻击一方也可以向有管

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然该诉讼可能要等待上述案件终审之后（即事实查明之后）再做出判决，但不管怎样，不

适时的报道会给新闻单位带来很大的诉讼风险。如果是后者，即对双方或多方（还可能包括法院以及其他人士）的意见

进行“对等”式的“公正客观”的“平衡”报道，则应当认为可以构成抗辩事由，不侵犯任何一方的名誉权。  

目前有的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认为只要后来经证实新闻报道有误，那么新闻单位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实际上是对

“事实真实”的片面理解，因为真实具有相对性，没有绝对不变的“真实”。对于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事实，只要不违

反法律不得报道的强制性规定，新闻单位就可以进行报道，只要这种报道是公正的、客观的，不明显倾向一方，攻击另

一方，那么这种报道的事实在当时就是“真实”的，如果后来的有关充分证据（如终审的法院判决）证明一方的意见正

确，那么新闻单位可以据此再进行相关报道，由此后续报道中可能产生“新闻特许权”问题，也不存在新闻侵权的可

能。〔新闻特许权是一种学术用语，并非法律正式术语，其在性质上属于特许权的一种（有限特许权），是指媒介报道

特定对象提供的新闻材料或特定对象的公开行为，可以不负诽谤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做了明确规定，即“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

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

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由“平衡”到“不平

衡”后的事实，新闻单位并不存在所谓“更正”义务，因为前期报道并不存在错误，所以对于实践中被报道一方要求的

“更正”主张，新闻媒体应予以拒绝，否则很可能授之以柄，成为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理由之一。而对于单纯依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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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文化融合中的中国电影 

作者：陶建杰┊ 2003-10-10 

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 [内容摘

要]：电影的创作分为三个层次。以观众

为主体的，参杂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审

美取向、认知取向的“三度创作”，使

得对于电影的理解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浓缩了各民族本身文化的电影，……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闻特许权”进行的报道，在“特许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更改后，新闻单位则面临一个更正义务，否则将会构成侵权，

因为当时的报道是“失衡”的，在有充分证据证明报道指向错误后，新闻单位自然负有更改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即体现了这种原理。从上述比较来看，“平衡”报道比“依据特许权进行的失衡”报道在法律上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  

三、实践中正确处理“平衡报道”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对“平衡报道”做出明确分析，但其在实践中还是较难掌握的，因为一方面绝对的客观公正是不存在

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单位从业人员往往将自身的感情、好恶带入新闻报道中，出现了“（本应）平衡中的（事实）

失衡”现象，这也往往成为导致侵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实践中究竟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平衡报道”呢？郭卫华先生

认为应首先表明“本报道不代表报社意见等”，同时“还应给被报道人提供充分的答辩机会，即发表被报道人对前一报

道的态度，以平衡对待每一种意见”。笔者认为，对于“本报道不代表报社意见等”的声明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无效

的。因为既然报道出现在你的新闻媒体上，就代表你的一种观点，由此无法推脱可能的法律责任，同时经常性的加注上

述声明还有损新闻单位的声誉，很可能会失去在公众中的公信力。郭卫华先生的第二个要件实际上是将“平衡”报道扩

大化了，即这种“平衡”可以不体现在同一篇报道中，可以是在同一媒体的连续的报道中出现，即“连续报道中的平

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的法律风险极大，一篇报道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也是法律责任存在与否的判断基础，被报道人

完全可以根据一篇报道提起诉讼，而不管其他报道如何。因为每一篇独立的报道完全可以对被报道人的名誉造成相当的

影响，后来的相关报道是很难弥补这种影响的。这就好像在给对方造成侵权后的“更正”报道并不能否定侵权的事实一

样。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平衡”报道应仅限于在同一媒体同一文章中进行的报道，如果新闻单位尚未得到被报道事

实双方或多方的意见，则不能仓促报道，必须待双方或多方意见汇总后一并刊出。  

对于报道中双方或多方观点内容的多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比如某方当事人不积极配合采访，其观点在报道中的比

例就会很有限，但只要给予双方或多方充分的表达机会并将双方或多方在当时的主要观点表明，那么这种报道即可视为

“平衡报道”。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文章的标题，标题在新闻报道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往往被称为“题眼”，但问题也往往出在标

题上面。很多新闻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经常用一些夸大的、煽动性的题目，虽然在下面的内容中比较公正客观，但很

可能因为这一个标题而造成侵权。因此，新闻媒体一定要注意标题的使用，在标题中也应体现一种“平衡”，不能有

“失衡”的现象。  

四、为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纠纷，新闻媒体应注意证据的收集和保存。  

案件的审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证据，而且是有效的证据。现在很多新闻单位证据意识不强，不注意保留报道当时的相关

证据，发生纠纷后又无法继续收集证据，由此而导致了不利的诉讼结果。比如在一些案件中，进行报道的记者虽然确实

对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并记录了采访笔记，但没有让双方或多方签字，这种证据的效力就较难认定，只能根

据其他证人和有关事实的证明进行推证，这样势必会给诉讼举证带来相当的困难。因此，建议新闻单位在进行新闻报

道，特别是双方或多方存有重大纠纷的报道时，一定要利用各种合法手段保留证据，该证据应专门建档保存，时间应不

少于两年，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声明：本文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家有权机关的最终意见。仅供参考。〕  

〔作者单位：大众报业集团法律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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